
上海市第十七届运动会田径比赛（青少年组）
暨 2022 年上海市青少年田径锦标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二、承办单位：上海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田径运动中心

上海市田径协会、有关区体育行政部门

三、协办单位：待定

四、竞赛日期：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1 月（待定）

五、竞赛地点：待定

六、参赛单位：本市各区

七、年龄组别和小项设置：详见附表 1

八、参赛资格

（一）运动员须具有中国国籍（包括港、澳、台），经医务部门

检查证明身体健康，适合参赛。

（二）参赛运动员必须是 2022 年在本市有效注册的青少年运动

员，并持本人当年有效的《上海市青少年运动员参赛卡》参赛。

（三）经市体育局、市教委共同认定的初中升高中非沪籍体育特

长生，于 8 月 26 日前办理注册手续的，可按沪籍运动员资格直接参

赛。

（四）凡本市优秀运动队在编运动员不得参加本次比赛。

九、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参赛资格按照本届市运会竞赛规程总则规定执行。

（二）报名人数：

1.各代表队可报正、副领队各 1 人，各组别教练员若干；

2.各代表队各组别可报名人数详见附表 2。

3.各代表队各组别各单项限报 3 人，每名运动员最多选报 2个单

项、2 个接力（单报接力项目的运动员不占各代表队所规定的人数名

额）。

（三）各组别市内交流运动员报名人数不得超过实际报名人数的

30%（按四舍五入计）。



（四）参赛单位通过大会指定的网站 www.aijingsai.cn（上海

青少年体育赛事网）进行网上报名（必须填写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各组别报名表均需打印，于 月 日前内将导出打印的报名表加盖

代表团公章后，一式两份报大会组委会竞赛部（浦东新区泳耀路 300

号 10 楼）。

（五）抽签与领队教练联席会议由竞委会另行通知。

十、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田径协会公布的《2018-19 年田径竞赛规则》及

有关规定执行。

（二）径赛分道项目参加人数不超过 8人（含 8人）只安排决赛，

按成绩排列名次。超过 8 人安排预决赛，取预赛成绩前 8名参加决赛，

以决赛成绩排列名次。径赛不分道项目及各项接力，B 组男、女 300

米栏，C组男、女 400 米只安排决赛，按成绩排列名次。

（三）各组别各项目如报名少于 2 个参赛单位 3 个人（队），均

不安排比赛。

（四）比赛检录时，运动员必须提交 2022 年《上海市青少年运

动员参赛卡》，否则不能参加比赛。

（五）运动员必须按要求佩戴好统一发放的号码布，否则不得参

加比赛。

（六）兴奋剂检查和处罚按照上海市体育局有关规定执行。

（七）各参赛单位须在赛前为每位参赛人员购买 2022 年人身意

外保险。

（八）运动员（队）在报名后，不得无故弃权。

十一、录取名次、计牌计分和奖励办法

（一）各组别有 9名以上（含 9名）运动员（队）参加的，录取

前 8名；不足 9名，按实际参赛人（队）数录取名次，前三名按 1 金、

1银、1铜计牌。前八名依次按 11、9、8、7、6、5、4、3 计分。

（二）本市课余训练“一条龙”布局高中阶段（A组）学校统计

团体总分，具体办法如下：

1.个人项目前八名依次按 11、9、8、7、6、5、4、3分计入有关

学校。

http://www.aijingsai.cn（上


2.各组别接力项目前八名每人依次 5.5、4.5、4、3.5、3、2.5、

2、1.5 分计入有关学校；同一参赛队中同一学校有两名或两名以上

运动员的，按 2 人进行统计。

（三）开展“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活动，按照本届运动会竞赛

规程总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短跨跳”项目在比赛中达到一级或以上技术等级者，另

计 1金、11 分。

十二、申诉和纪律

（一）按照本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比赛兴奋剂检查和处罚按照上海市体育局有关规定执

行。

十三、裁判和仲裁委员会

本次比赛仲裁、比赛监督、技术代表、裁判长、副裁判长等技术

官员由上海市田径协会推荐，市运会组委会最终确定。

十四、有关赛事防疫的要求

遵照市体育局最新版的赛事防疫指引文件要求执行

十五、其他

（一）本次比赛已纳入国家体育总局 2022 年运动员技术等级赛

事名录（省级比赛），具体按总局最新发布的《田径运动员技术等级

标准》中的省（市）综合性运动会标准执行（其中 2004 年 9 月 1 日

-2004 年 12月 31日年龄段运动员的跨栏及投掷项目因器械标准与文

件规定不符，无法达级）。

（二）如本规程内容与本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或上海体育局相

关规定发生冲突，则以本届运动会总则或上海市体育局规定为准。

（三）未尽事项，另行通知。



附表 1

上海市第十七届运动会田径比赛（青少年组）各组别项目设置表

项

目

金

牌

数

组

别
年龄段

设

项

数

项 目 设 置

男 子 女 子

田

径
108

A

04.9.1-06.12.31

39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5000 米、110

米栏、400 米栏、跳高、撑

竿跳高、跳远、三级跳远、

铅球、铁饼、标枪、七项全

能、4×100 米、4×400 米、

20 公里异程接力

100 米、200 米、400 米、

800 米、1500 米、3000 米、

100 米栏、400 米栏、跳高、

撑竿跳高、跳远、三级跳远、

铅球、铁饼、标枪、五项全

能、4×100 米、4×400 米、

20 公里异程接力

4×400 米混合接力

B 07.1.1-08.12.31 39

l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3000 米、110

米栏、300 米栏、跳高、撑

竿跳高、跳远、三级跳远、

铅球、铁饼、标枪、四项全

能、4×100 米、4×200 米、

10 公里异程接力

100 米、200 米、400 米、

800 米、1500 米、3000 米、

100 米栏、300 米栏、跳高、

撑竿跳高、跳远、三级跳远、

铅球、铁饼、标枪、四项全

能、4×100 米、4×200 米、

10 公里异程接力

4×400 米混合接力

C 09.1.1-10.12.31 30

60 米、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100

米栏、跳远、跳高、铅球、

标枪、铁饼、4×100 米、

4×200 米、三项全能

60 米、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80

米栏、跳远、跳高、铅球、

标枪、铁饼、4×100 米、

4×200 米、三项全能

备注：100 米、200 米、400 米、110 米栏（女子 100 米栏）、400 米栏、跳高、跳远、撑竿跳高、

三级跳远达一级或以上运动等级者，另计 1金、11 分。



附表 2

上海市第十七届运动会田径比赛（青少年组）各代表队名额分配表

序

号

代表

队

A组 B组 C组

（男、女）注

册总人数

参赛名

额

（男、女）注

册总人数

参赛名

额

（男、女）注

册总人数

参赛名

额

1 浦东 93 42 133 54 86 31

2 黄浦 43 20 45 18 53 19

3 徐汇 14 7 22 9 25 9

4 长宁 35 16 46 19 54 19

5 静安 36 17 52 21 64 23

6 普陀 31 14 50 20 53 19

7 虹口 31 14 17 7 15 6

8 杨浦 27 13 20 8 33 12

9 闵行 108 49 95 38 54 19

10 宝山 33 15 44 18 34 12

11 嘉定 93 42 57 23 49 18

12 金山 31 14 24 10 33 12

13 松江 48 22 54 22 53 19

14 青浦 20 9 61 25 79 28

15 奉贤 76 35 85 34 71 25

16 崇明 59 27 29 12 23 9

分配原则：根据各代表队 2022 年注册田径运动员人数（含兼项），分别按照 A

组 45%、B 组 40%、C 组 35%的比例划定


